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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视角下的清洁发展机制研究》试图从气候变化背景下清洁发展机制的宗旨出发，通过对清洁
发展机制的国际法定位，进一步明确清洁发展机制研究对国际法的意义。通过当前清洁发展机制的实
践，对其运作中涉及的重要国际法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揭示清洁发展机制对现代国际法
产生的重要影响。然后结合当前国际气候变化制度第二承诺期问题的谈判，分析清洁发展机制未来的
发展方向。最后结合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实践，提出完善我国现行清洁发展机制法律机制的若干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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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淑芬，女，1982年生，湖北鄂州人，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教师。201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国际法专业，研究方向为现代国际法，国际能源法，国际气候变化法律问题，在《国际
论坛》、《时代法学》、《求索》、《北方法学》、《中国空间法年刊》以及Oil
Gas&amp; Energy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一些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国际法学》全
文转载。
　　曾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联合国改革的重大国际法问题研究”、司法部项
目“反恐与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法律保障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发达国家新能源法
律政策研究及中国的战略选择”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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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的清洁发展机制
　　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
　　四、清洁发展机制与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清洁发展机制实施及若干重要问题
　第一节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法律依据：减排量购买协议
　　一、减排量购买协议的概念
　　二、减排量购买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三、减排量购买协议的完善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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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洁发展机制技术转让的内涵
　　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技术转让难题
　　三、清洁发展机制技术转让机制未来的发展和完善
　　四、结论
　第四节　当前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状况
　　一、全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规模与格局分布概况
　　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分布的特点
　　三、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取得的成就
　第五节　当前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清洁发展机制的方案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
　　二、清洁发展机制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面临诸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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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洁发展机制实施效果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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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编制项目设计文件时，最重要的是需要确定项目的基准线，即不存在该项目活动时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这是计算项目减排效益的基础。项目基准线的确定必须应用经过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方法学。
项目业主可以选择自己开发一种新的方法学，并提交给执行理事会批准，也可以从已经批准了的方法
学中选择合适本项目的方法学。由于审批新方法学的时间周期较长，程序比较复杂，因此项目业主都
尽可能地选择已经获得批准的方法学。　　为了计算项目的减排效益，项目业主还需要监测本项目本
身的排放。因此，项目业主必须在这个阶段就确定项目的边界，并根据项目的特点确定监测计划。同
样，监测计划中所应用的方法学也必须经过执行理事会批准。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决定，已经批准的基
准线方法学和监测方法必须匹配应用，不能将其分开应用。否则就被视为新的方法学。　　另外，项
目开发者还需要确定项目产生减排量的计人期，即项目可以产生减排量的最长时间期限。根据《马拉
喀什协定》，项目业主可以从两个项目减排计入期中选择一个：或者适用可更新的计入期，一次最
长7年，最多可以更新两次，但每次更新时都需要重新审查基准线；或者适用固定的计人期，最长一
次10年，不可更新。　　最后，项目业主还需要说明本项目如何促进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如果项目
促进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转移，也应该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明确说明。如果项目中应用了来自发达国
家的公共资金，则需要说明该资金的应用没有导致官方发展援助的转移。如果东道国要求或者项目业
主认为必要的话，还需要附上依据东道国的法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和相关文档。国际规则对
此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这方面的责任被赋予了项目东道国。同时，项目业主也应该准备一份利益相
关者的咨询报告，并说明如何在项目的设计文件中考虑所收到的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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